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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0        证券简称：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0-131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天津云之康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云之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1,700万元的价格转让

持有的OSC TECHNOLOGIES LLC（中文译名：享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享云科技”、“目标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享云

科技股权，享云科技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核算。 

2、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关联关系情况详见“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云之康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MA06WCGP6W 

3、住所：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业盛道17号人工智能大厦6号楼1001室 

4、法定代表人：朱良 

5、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5日 

6、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沈阳荣科融拓健康数据产业股权投资 40% 2000万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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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宁波兴起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1000万人民币 

3 辽宁亨鼎茂投资有限公司 40% 2000万人民币 

8、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医疗器械销售；健康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情况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斌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天津云之康法定代表人； 

（2）天津云之康现任法定代表人、经理朱良，自2019年4月起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于2020年3月辞任； 

（3）沈阳荣科融拓健康数据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发起设

立的产业基金，同时持有天津云之康40%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天津云之康系公司关

联法人。 

10、财务状况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9月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1,036.00 67.50 

负债总额 655.86 329.48 

净资产 380.14 -261.98 

项目 2020年 9月末 2019 年末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287.88 -341.98 

净利润 -287.88 -341.9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查询，天津云之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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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OSC TECHNOLOGIES LLC（中文译名：享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代码： 272932984 

注册地址：888 Washington St. Ste 301, Dedham, MA 02026, USA（美国麻萨诸塞

州代德姆华盛顿街888号301） 

成立日期：2010年6月 

股权结构：荣科科技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资讯科技软件外包服务、医疗信息技术和产品咨询服务。 

2、财务状况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9月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1,282.65 1,322.58 

负债总额 238.70 228.83 

净资产 1,043.95 1,093.75 

项目 2020年 9月末 2019 年末 

营业收入 - 605.69 

利润总额 -23.58 58.39 

净利润 -24.40 53.72 

注：上述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三季度的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四、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股权涉及的享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

评报字(2020)第6031号）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享云科技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697.51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格以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为依据,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双方协商并一致确认，享云科技100%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700.00 万元。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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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受让方（天津云之康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双方最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第一条 股权转让数额及价款 

甲方同意将其在目标公司所持有的全部100 %股权，按约定价格人民币壹仟柒佰

万元转让给乙方（或由乙方指定的新法人股东或自然人股东）。 

第二条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第一次支付：本协议签署后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总金额的

49.32%，即 人民币8,384,497.79元（大写：捌佰叁拾捌万肆仟肆佰玖拾柒元柒角玖

分）；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同意通过债权债务抵销的方式进行，

详见《三方债权债务协议》。 

第二次支付：在2020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总金额的

1.27%，即 人民币215,502.21元（大写：贰拾壹万伍仟伍佰零贰元贰角壹分）； 

第三次支付：本协议签署后18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总金额的

49.41%，即 人民币8,400,000.00元（大写：捌佰肆拾万元整）。 

如果乙方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乙方需以约定期限内所

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全额为基数，按照日息0.05%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乙方逾期时间超过10个工作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由甲方或目标公

司原因造成逾期支付除外）。如双方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则乙方须在收到甲方书

面通知后3日内配合甲方变更股权登记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并将已交付

给乙方的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审批类证照等公司经营所需物品

或文件的原件（具体以交割物清单为准）返还，乙方须赔偿因此造成甲方的全部损

失。 

第三条 股权交割及股权变更登记 

甲方应在乙方按时足额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配合目标公司和乙方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签署、提供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所有必要文件，

并在不违背本协议内容的前提下根据目标公司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对提

供的有关文件进行必要的修改。 

乙方确认其已经充分了解知悉目标公司注册地对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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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则等，如因此造成目标公司股权无法转让或无法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甲方

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变更费及变更手续、全部税费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转让股权

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第四条  保证和陈述  

甲方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履行目标公司内部必要决策程序；甲方保证其向

乙方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乙方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没有任何质押权、其

他担保债权以及其他影响股权转让效力的情形。 

第五条 保密条款 

甲方与乙方对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和目标公司

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全部情况，均有义务保密，除非法

律有明确规定或司法机关强制要求，除此之外任何一方不得对外公开或使用。 

第六条 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甲乙双方确认股权转让交割日为：此协议签署日。 

过渡期为本次股权转让相对应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确定的基准日起至股权转

让交割日止。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发生的损益仍由甲方承担和享有。自股权转让交割

日起，目标公司的损益由乙方承担和享有。 

股权转让交割当日，甲方应向乙方交付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

审批类证照等公司经营所需物品或文件的原件，并双方签署交割物清单，作为本协

议附件。 

第七条 目标公司债权债务的分割 

乙方已清楚了解目标公司全部现存债权债务情况，乙方对此无异议，并全面承

接目标公司债权债务。 

甲方承诺向乙方全面、真实的披露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若目标公司存在其他

任何甲方未披露的债务，由甲方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第八条  盈亏分担 

股权转让交割日前目标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甲方已全部分配/承担完毕。

股权转让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目标公司的合法股东，按出资比例分享股权转让后

产生的利润与承担亏损。 

第九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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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因违反于本协议项下作出的声明、保证及其他义务的，应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给对方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争议，则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处理。 

六、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对方天津云之康为非失信被执行人，其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拥有履

行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能力。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转让享云科技100%股权，主要是整合及优化公司现有资源配置，

聚焦国内市场，加快发展公司核心业务，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转让所得款项

用于公司经营资金需求。 

2、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款为1,700万元，高于标的资产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交易完成后预计对交割日当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损益不产生重大影响，最终结果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享云科技的股权，享云科技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核算。 

八、连续十二个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天津云之康累计发生关联交易3,214.00万元（含本次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表：  

人民币：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9年 12月-2020 年 12月 

天津云之康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3,387,445.65 

天津云之康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3,368,090.57 

天津云之康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17,000,000.00 

天津云之康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结算 8,384,497.79 

合  计  - 32,140,034.01 

九、审议程序  

1、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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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700 万元的价格转让持有的 OSC 

TECHNOLOGIES LLC（中文译名：享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给天津云之

康。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转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定价客观公允，不会对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情形，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

已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